
 

 

 

 

证券代码：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欣>2016-170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部分股权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欣旺达”或“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0日发布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欣>2014-084）。

公司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威腾”）的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英威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威腾控制技术”）共同投资设立欣旺

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2,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0,200 万元，持有 85%的股份，英威

腾控制技术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持有 15%的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告。 

近日，经过双方友好协商，欣旺达与英威腾控制技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英威腾控制技术同意将其持有的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15%的股权以人民币2,430

万元转让给欣旺达，欣旺达同意以自有资金收购上述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欣

旺达将持有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100%的股权，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将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的批

准权限在欣旺达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欣旺达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名称：深圳市英威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科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东情况：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4号厂房6F北侧 

经营范围：电子传动产品、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及驱动、控制产品、工业自

动化控制产品、新能源产品、节能环保电子设备软硬件的技术开发、设计、销售

及技术咨询、维护（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审批的项目

除外）。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43305R 

名  称：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家南十八号路欣旺达工业园 A栋 1-2

楼 

法定代表人：王明旺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10月 29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电动汽车电池模组及电源管理系统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

及配件的研发与销售；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检测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电动汽车电池模组及电源管理系统的生产；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备及配件的生产；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检测设备的生产。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深圳市英威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或“甲方”） 

受让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或“乙方”） 

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系在深

圳市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股东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

其中，甲方占有公司 15.00%的股权，甲方愿意将其占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 15.00%

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

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转让方将其占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 15.00%的股权以人民币 2,430万元转

让给受让方。 

2、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

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二）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

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转让方应当承担由

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 

1、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按受让后股权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

的风险及亏损。 

2、如因转让方在签订协议时，未如实告知受让方有关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

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受让方在成为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的股东后遭受损

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部分股权符合公司电动汽车电池的业务布局

及战略规划，对未来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电动汽车电

池领域一直是公司的重点业务方向，本次收购将有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

场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8日 




